
津北财发〔2025〕21号
河北区财政局关于印发2026年天津市河北区区级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的通知
区级有关部门：
按照《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第102号）、《天津市财政局关于印发2026年天津市市级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的通知》（津财综〔2025〕58号）的有关要求，我们制定了《2026年天津市河北区区级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》（以下简称《目录》）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各有关部门认真贯彻执行。同时，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《目录》的制定内容

《目录》分三级，其中：一级目录包括“公共服务”和“政府履职辅助性服务”2大类，二级目录包括“公共安全服务”、“教育公共服务”、“就业公共服务”、“社会保障服务”等30项，三级目录共111项。

二、强化预算管理和执行

对纳入《目录》的服务事项，已安排预算的，可按规定逐步实施购买服务。区级各部门在编报年度预算时，要合理确定政府购买服务项目，准确详细反应政府购买服务支出内容，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，规范实施政府购买服务，加强项目合同履约管理，做好全过程绩效管理，进一步发挥政府购买服务在提高公共服务水平、转变政府职能等方面的积极作用。

附件：2026年天津市河北区区级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2月18日　　　　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天津市河北区财政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2025年12月18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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